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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公司2023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也不派送红股和进行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 

上述分配预案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江山股份 60038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宋金华 黄燕 

办公地址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山路998号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山路998号 

电话 0513-83558270 0513-83530931 

电子信箱 songjh@jsac.com.cn huangyan@jsac.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加速，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升级，通货膨胀

持续发酵，能源危机依然存在，石化行业大宗商品和主要产品价格持续下跌。报告期内，我国农



化行业整体形势严峻。近几年农药行业盲目扩张带来大部分农药产品产能过剩，行业市场低迷导

致无序竞争加剧。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步伐不断加快，转基因品种通过审批，首批转基因种子生

产经营许可证批准发放，转基因作物的推广种植预计将对农药行业的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 

行业政策影响参见第三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行业政策及其变化”。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以除草剂、杀虫剂为主的农药产品，以特种化学品、化工中间体、氯碱、新材

料为主的化工产品，以及热电联产蒸汽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农药品种有草甘膦、甲草胺、

乙草胺、丁草胺、（精）异丙甲草胺、敌敌畏、敌百虫、氯噻啉、烯啶虫胺、二嗪磷等原药以及制

剂产品，制剂品种包括水剂、乳油、水乳剂、水溶性粒剂、水分散粒剂等；基础化工产品有烧碱、

氯气、氢气、高纯盐酸、饮用水级次氯酸钠等；新材料有纳米粉体及纳米保温材料、阻燃剂、水

处理剂等；化工中间体有亚磷酸、亚磷酸二甲酯、亚磷酸三甲酯、三氯化磷、三氯氧磷、三氯乙

醛、氯甲烷等。公司还开展相关商品的贸易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经营模式 

公司采取研、产、供、销一体化的生产经营模式。公司研发机构设有研究院、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院士工作站、省级技术中心、省绿色除草剂工程研究中心等研发平台，开展新产品研究和

现有产品的工艺技术提升，并与外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公司设有农化事

业部、阻燃剂事业部、制剂事业部，安全监督部、环保与产业管理部等职能管理部门，以及南通

南沈植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哈尔滨利民农化技术有限公司、南通江山新能科技有限公司、南通

联膦化工有限公司等子公司，负责公司产品的生产、安全与环保管理、质量控制。公司设有营销

中心、制剂事业部的销售部和市场技术部、江苏江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机构、事业部和子公司，

负责原药、制剂产品、氯碱、新材料、化工产品和蒸汽等产品的销售和客户服务。公司建立了合

格供应商体系，保障采购产品的质量和稳定性。公司建立了完整、规范的业务流程和管理体系，

形成了市场化导向的营销及客户服务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产品市场地位和优劣势 

参见第三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主要细分行业的基本情况及公司行业地位”。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1年 

总资产 6,675,368,502.79 6,513,098,085.61 2.49 5,679,443,510.79 

归属于上市公 3,590,745,015.68 3,309,586,728.58 8.50 2,347,782,338.70 



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5,085,696,347.20 8,348,772,840.84 -39.08 6,483,760,507.8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82,952,031.26 1,844,424,518.46 -84.66 816,452,808.9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82,098,293.25 1,865,014,719.12 -84.87 800,084,021.88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770,018,562.27 1,773,699,279.71 -56.59 993,795,032.81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8.14 60.85 

减少52.71个百

分点 
36.6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6542 4.2246 -84.51 1.895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6542 4.2246 -84.51 1.895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352,672,296.69  1,319,860,928.96  929,970,543.65 1,483,192,577.9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23,637,564.73  70,092,388.00  62,811,150.60 26,410,927.9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120,080,150.04 76,785,962.90 57,322,225.16 27,909,955.1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6,813,722.53 223,562,590.81 157,009,520.50 292,632,728.4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3,07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5,302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38,708,734 124,728,141 28.12 0 无 0 

国有

法人 

四川省乐山市福华作

物保护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 

6,660,067 39,411,953 8.89 0 质押 37,845,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

组合 
8,000,063 14,000,063 3.16 0 无 0 未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社保基金四二零

组合 

2,162,878 6,360,241 1.43 0 无 0 未知 

李焕云 5,413,620 5,676,220 1.28 0 无 0 未知 

韩晟 1,639,575 5,283,075 1.19 0 冻结 1,250,00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3,467,208 4,118,426 0.93 0 无 0 未知 

华泰优逸四号混合型

养老金产品－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2,735,277 2,735,277 0.62 0 无 0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005L－

CT001沪 

2,267,795 2,399,595 0.54 0 无 0 未知 

徐铮 802,505 2,112,505 0.48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前十大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于一致

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3 年是公司抢抓机遇谋求发展实现新跨越的关键之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化工行业

竞争加剧、主导产品行情下跌等不利影响，公司紧紧围绕“抓住机遇，知重负重再出发；守住底线，

防控风险保稳定”的工作总基调和公司战略发展思路，聚焦生产经营和重大战略事项，精准施策、

攻坚克难，公司整体运营保持稳定，重大战略事项取得历史性突破。 

1.1、对标先进企业，提升安全环保水平 

对照“一标”改善提升，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强化自查自纠，以优秀班组、示范工厂创

建为抓手，推进自主管理；推进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全年公

司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 

在环保管理方面，成立环保专班加快推进减污降碳技改项目；以废水减排和异味整治为重点，

划小责任单元，实现源头管控。公司环境信用动态评级为“绿色”级别，保持 A 级企业“豁免”资

质。 



1.2、提高产能利用率，实现降本增效 

通过扩大产品销售来提升装置产能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TCPP 等产品新增海外客户近 40

家，实现满产满销；公司生产装置整体产能利用率与去年相比有所上升。 

召开专题会议明确降本核心要点与路径，以分厂为单元、部门为单位制定措施，月度报告季

度跟踪年度考核，全年降本增效额超 5000 万元，取得较好成效。 

1.3、加强市场营销，提升市场份额 

针对行业低迷形势，各销售板块加强市场研判，灵活调整营销策略，加强与重点客户的合作，

推进上下游协同，“抱团取暖”应对严峻市场挑战。 

1.4、强化采购管理，做到应招尽招 

加强对外部环境、政策的研判，推进与核心原料供应商的战略合作，提升核心原料的保供能

力，确保原材料供应链安全。全面落实公司“推进招标采购工作实施方案”，降低采购成本。 

1.5、加大员工激励，提升员工技能 

推进实施人力资源子战略，通过实施安全环保正向激励、一线高技能岗位人才激励等，引导

员工提升技能，大胆提拔使用年轻同志，新提拔关键岗位 41 人，通过岗位锻炼促进年轻同志的成

长；精准实施各级岗位培训，提升综合素质。 

1.6、坚持问题导向，全方位实施内部审计 

聚焦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净化发展环境、防范经营风险。加强风

险管控，建立全体系的风险排查防控机制，提升内控体系有效性。发挥内部审计对规范经营、推

动发展的监督作用，切实履行监督、审计责任。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0.86 亿元，同比下降 39.0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83 亿元，同比下降 84.66%。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二）经营模式
	（三）产品市场地位和优劣势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 名股东情况

	5 公司债券情况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